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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强化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我司受南京市司法局委托，依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南京市市级财政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宁财绩〔2020〕260号）等文件，对2023年南京市城市警备防务与基层政法经常性补助——人民调解专项经费（简称“人民调解专项经费”）开展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及结果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81781082][bookmark: _Toc27750][bookmark: _Toc170569586][bookmark: _Toc81781083]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17857][bookmark: _Toc170569587]（一）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70569588][bookmark: _Toc170464826][bookmark: _Toc170069400][bookmark: _Toc374][bookmark: _Toc81781085]1．立项背景和目的
人民调解工作[footnoteRef:0]是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有效预防犯罪的重要举措。2010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四号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要求完善人民调解制度，规范人民调解活动。2015年7月，江苏省发布《江苏省人民调解条例》，明确人民调解工作具体流程。同月，南京市司法局联合市公安局等五部门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调对接工作的实施意见》（宁司〔2015〕154号），进一步从对接方式、工作机制、场所建设和保障措施等方面加以规范。2020年3月，南京市医患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印发《南京市医患纠纷调处服务工作暂行规定》（宁医调〔2020〕01号），明确医患纠纷调处案件的接待、受理、分配、调解、会商等服务流程。2023年南京市据此继续开展公调对接和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 [0: 报告中的人民调解工作仅包括公调对接和医患纠纷调解。] 

[bookmark: _Toc170569589][bookmark: _Toc170464827][bookmark: _Toc170069401]2．项目内容
2023年南京市完成公调对接与医患纠纷调解案件68846件。其中，公调对接调处案件68539件，医患纠纷调解案件307件。各区人民调解案件完成情况详见下表。
表1  2023年南京市各区人民调解案件完成情况
单位：件
	区名
	公调对接案件
完成数量
	医患纠纷案件
完成数量
	人民调解案件
总数量

	玄武区
	2220
	\
	2220

	秦淮区
	10321
	\
	10321

	建邺区
	892
	\
	892

	鼓楼区
	3958
	\
	3958

	栖霞区
	4985
	\
	4985

	雨花台区
	1376
	\
	1376

	江宁区
	16518 
	68
	16586

	浦口区
	3364
	34
	3398

	六合区
	7363
	58
	7421

	溧水区
	4485
	59
	4544

	高淳区
	3704
	15
	3719

	江北新区
	9353
	73
	9426

	合计
	68539
	307
	68846


注：市级医患纠纷调解项目资金只涉及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江北新区6个区。
[bookmark: _Toc170569590]（二）项目资金情况
2023年人民调解市级专项经费预算安排65万元（其中：公调对接50万元，医患纠纷调解15万元），资金到位65万元，实际支出6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各区市级专项经费执行情况详见下表。
表2  2023年市级人民调解专项经费各区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地区
	预算安排数
	资金到位数
	实际支出数
	预算执行率

	玄武区
	4.8
	4.8
	4.8
	100.00%

	秦淮区
	4.8
	4.8
	4.8
	100.00%

	建邺区
	3.2
	3.2
	3.2
	100.00%

	鼓楼区
	4
	4
	4
	100.00%

	栖霞区
	4.8
	4.8
	4.8
	100.00%

	雨花台区
	3.2
	3.2
	3.2
	100.00%

	江宁区
	8.5
	8.5
	8.5
	100.00%

	浦口区
	5.9
	5.9
	5.9
	100.00%

	六合区
	8.2
	8.2
	8.2
	100.00%

	溧水区
	5.5
	5.5
	5.5
	100.00%

	高淳区
	5.7
	5.7
	5.7
	100.00%

	江北新区
	6.4
	6.4
	6.4
	100.00%

	合计
	65
	65
	65
	100.00%


[bookmark: _Toc170569591]（三）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170069404][bookmark: _Toc170569592][bookmark: _Toc170464830][bookmark: _Toc81781090][bookmark: _Toc18352]1. 绩效中长期目标
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有效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专职人民调解员+专业化方法手段”化解矛盾纠纷的专业调解模式，打造南京市强化人民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特色品牌。
[bookmark: _Toc170569593][bookmark: _Toc170069405][bookmark: _Toc170464831]2. 年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89066408]一是全面推进“派驻制”对接方式，实现所有户籍派出所入驻工作室覆盖率100%；二是及时完成公调对接调解案件及医患纠纷调解案件不少于60000件，调处案件成功率不低于95%；三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一般纠纷转为复杂纠纷、“民”转“刑”、越级上访、群体性事件数量同比下降；四是加大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组织专业培训及新聘调解员岗前培训，培训计划完成率100%，完成对人民调解员的绩效考核。
[bookmark: _Toc81406110][bookmark: _Toc89066414][bookmark: _Toc80785375][bookmark: _Toc170569594][bookmark: _Toc80606424][bookmark: _Toc81781091]二、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170569595][bookmark: _Toc13862]（一）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2023年南京市公调对接和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专项经费65万元。评价期间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bookmark: _Toc170569596]（二）绩效评价结论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科学规范、公平公正、绩效相关的原则，重点剖析项目资金拨付及使用、项目监督管理与长效发展机制、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等内容，制定评价标准和评分规则。经综合评定，2023年南京市人民调解专项经费绩效评价得分92.99分，等级为“优”。详见附件1。
从总体情况看，2023年南京市人民调解专项经费立项依据充分，调解工作室规范化水平明显提升，在成功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工作宣传等方面成效显著，人民调解对象满意度较高。但在专职调解员队伍建设及项目管理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
[bookmark: _Toc170569597]三、项目成效
[bookmark: _Toc170569598][bookmark: _Toc170569610][bookmark: _Toc89066432]（一）人民调解成效显著
一是人民调解质效明显。2023年全市共受理公调对接与医患纠纷调解案件68851件，调解成功案件66696件，调处案件成功率96.87%，超过目标值（95%）1.87个百分点，有效化解矛盾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升级。
二是社会安全持续向好。第一，2023年南京市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近7万件，减轻基层派出所民警的工作负担，带动社会治安防控工作的质效提升，筑牢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第二，2023年未发生“民”转“刑”、越级上访事件，一般纠纷转为复杂纠纷事件发生1件，低于上年值（4件），社会安全更加稳定；第三，2023年全市发生医闹事件236起，低于2022年（307起）71起，医患纠纷减少明显。
[bookmark: _Toc170569599]（二）人民调解宣传有力
一是人民调解社会知晓度进一步增强。2023年，南京市司法局统一编撰印制宣传手册、材料1.5万份，发放至全市派出所及驻所调解工作室，提高宣传的针对性，加大宣传力度。问卷调查显示，人民调解工作社会知晓率高达87.65%，高于目标值（85%）2.65个百分点。二是举办各类评选活动，扩大社会影响力。2023年底，南京市司法局开展“最美人民调解员”及“年度优秀卷宗和优秀调解案例”评选活动，积极宣传人民调解工作中涌现的典型案例，参与活动人数高达40万余人次。
[bookmark: _Toc170569600]（三）调解工作室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
[bookmark: _GoBack]一是驻所调解工作室实现全覆盖。截至2023年，南京市按规范化标准建立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152个，实现所有户籍派出所入驻全覆盖。二是进一步优化调解工作室工作制度。驻所人民调解员实行每周5天白班工作制，并结合实际，在警情和民间纠纷多发的地区，建立人民调解员24小时轮班制度。
[bookmark: _Toc170569601][bookmark: _Toc169380856]（四）人民调解对象满意度较高
本次评价收回人民调解对象有效满意度调查问卷270份。其中，选择“非常满意”选项的237人，选择“比较满意”选项的27人，基本满意3人，不太满意及不满意3人。人民调解对象对2023年南京市公调对接及医患纠纷调解工作总体满意度高达96.44%，2023年未发生有责投诉，人民调解对象反响总体较好。
[bookmark: _Toc86015967][bookmark: _Toc170569602][bookmark: _Toc89066420]四、存在问题
[bookmark: _Toc170569603][bookmark: _Toc89066424][bookmark: _Toc86015971]（一）专职调解员队伍建设有待提升
一是部分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专职调解员配置不达标。2023年全市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中[footnoteRef:1]，专职人民调解员配置符合要求[footnoteRef:2]的58个，占比为69.88%。 [1:  2023年全市152个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中，有83个提供了入驻派出所出警数据，专职调解员配置达标率仅统计提供数据的83个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  [2:  根据宁司〔2015〕154号文规定：日均接处警40起（含40起）以下的派出所派驻2名专职人民调解员，在日均接处警40起以上的派出所视情派驻3-4名专职人民调解员。] 

二是专职人民调解员培训工作仍需加强。一方面，新聘专职调解员岗前培训工作时长不足。2023年全市组织岗前培训的6个区中，仅秦淮区培训时长达标（为5天），其他5区培训时长不足，不符合宁司〔2015〕154号文“新聘任的专职人民调解员须进行岗前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5天”的规定；另一方面，培训活动参与积极性有待提高。2023年全市各区组织各类培训40场次，应该参加培训2762人次，实际参加培训2624人次，培训活动参与率95%，仍有提升空间。
[bookmark: _Toc170569604]（二）项目管理需进一步加强
一是管理制度不够健全。项目执行所基于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调对接工作的实施意见》（宁政办发〔2015〕88号）和《南京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市级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宁司〔2011〕24号）制定时间分别为2015年、2011年，制度施行均已超过5年，不符合《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省政府令第158号）中“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有效期自施行之日起不超过5年”的规定。
二是部分案件卷宗未及时录入系统和档案。一方面，2023年全市未及时归档调解卷宗799件（其中：公调对接770件，医患纠纷29件），占比1.17%；另一方面，2023年全市未录入调解系统案件975件（其中：公调对接946件，医患纠纷29件），占比1.42%。
三是对当事人跟踪回访工作有待改进。一方面，未实现对所有案件跟踪回访。2023年全市完成调解案件68846件，完成对当事人跟踪回访案件56884件，当事人跟踪回访率82.62%；另一方面，案件跟踪回访不及时。2023年完成的调解案件中，按相关规定在案件完成15日内对当事人及时跟踪回访的案件53969件，案件当事人跟踪回访及时率94.39%。
[bookmark: _Toc170569605][bookmark: _Toc170069420]（三）绩效管理存在不足
一是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的中长期绩效目标不合理，未结合政策内容制定中长期目标任务；年度绩效目标不完整，只包含调解案件成功率，无法全面评价项目产出效益和效果。二是绩效指标较少，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不足，无法全面评价绩效目标的产出效果和效益。如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社会效益二级指标中均仅设置1个三级指标。三是绩效指标名称设置不合理。如“人民调解方便快捷不收费，减少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不适合作为指标名称。
[bookmark: _Toc86015973][bookmark: _Toc170569606][bookmark: _Toc89066426]五、有关建议
[bookmark: _Toc170569607]（一）提升专职调解员队伍建设
一要依据宁司〔2015〕154号文件规定，各区司法局结合各派出所实际日均接处警情况，按标准配备驻所的专职人民调解员，确保所有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配置人员达标；二要加强对专职人民调解员的专业培训与岗前培训工作。完善市区分级培训体系建设，强化专业能力培训，确保培训时长不缩水，提升人民调解员履职尽责水平。
[bookmark: _Toc170569608]（二）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
一要及时修订已经过期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调对接工作的实施意见》（宁政办发〔2015〕88号）和《南京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市级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宁司〔2011〕24号），确保管理制度文件有效。二要加强案件卷宗的档案管理。已经完成的调解案件，及时录入调解系统，并按文件要求及时归档，确保案件系统录入率及存档率达到100%。三要及时完成对当事人跟踪回访工作，确保每案必访，每个案件形成闭环。
[bookmark: _Toc153719759][bookmark: _Toc169380865][bookmark: _Toc170569609]（三）强化绩效管理
一要完善项目中长期绩效目标，将年度绩效目标细分为具体、可衡量的工作任务；二要紧扣项目目标和项目内容优化绩效指标设计，推进业财融合，充分发挥业务处室对于绩效指标与目标值设定的作用，切实发挥绩效指引作用。
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bookmark: _Toc170569611]（一）评价思路
[bookmark: _Hlk100130018]在梳理2023年南京市人民调解专项经费相关政策文件、设立背景、主要内容、实施流程的基础上，通过设计有针对性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科学确定绩效标准，评价项目实施所取得成效，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促进更加高效配置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整个评价工作分为评前准备、现场评价、分析汇总、撰写报告、资料整理归档等五个阶段。
[bookmark: _Toc170569612]（二）评价依据
本项目主要依据财政制度、政府文件及相关政策开展具体评价工作。评价依据主要包括：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2. 《江苏省人民调解条例》
3. 《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调对接工作的实施意见》（宁司〔2015〕154号）
4. 《南京市医患纠纷调处服务工作暂行规定》（宁医调〔2020〕01号）
5. 《南京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市级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宁司〔2011〕24号）
6. 《南京市医患纠纷专职人民调解员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宁司通〔2023〕32号）
7.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
8. 《南京市市级财政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宁财绩〔2020〕2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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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0569614]2023年南京市城市警备防务与基层政法经常性补助——人民调解专项经费绩效评价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A
决策
	A1项目立项
	A11立项依据充分性
	2 
	充分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符合得0.5分；不符合得0分；
②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符合得0.5分；不符合得0分；
③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是否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符合得0.5分；不符合得0分；
④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不重复得0.5分；重复得0分。
本指标得分为上述4项得分之和。
	①人民调解项目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得0.5分；
②根据部门三定方案，人民调解工作属于南京市司法局的主要职责之一，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得0.5分；
③人民调解工作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符合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得0.5分；
④未发现项目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及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得0.5分；
综上，指标得分=0.5+0.5+0.5+0.5=2分。
	2

	
	
	A12立项程序规范性
	1 
	规范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体决策；
上述3项全部符合，得1分；有一项不符合，扣0.33分。
	①人民调解专项经费项目属于常年安排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人民调解专项经费预算审批文件、材料等符合相关要求；
③人民调解工作为法律法规要求开展的必要性工作，事前经过必要的集体决策；
综上，指标得分1分。
	1

	
	A2绩效目标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
	3 
	合理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没有项目绩效目标，得0分；有则根据下列要点得分：
①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得1分；不完全相关，得0.5分；不相关，得0分；
②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得1分；不完全符合，得0.5分；不符合，得0分；
③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得1分；不完全匹配，得0.5分；不匹配，得0分。
指标得分为上述3项得分之和。
	南京市司法局已编制2023年人民调解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①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得1分；
②一是中长期绩效目标内容不合理，未结合政策内容制定出长期目标任务；二是年度绩效目标不完整，无法全面评价项目产出效益和效果，酌情扣0.5分，得0.5分；
③2023年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资金量相匹配，得1分；
综上，指标得分=1+0.5+1=2.5分。
	2.5

	
	
	A22绩效指标明确性
	2 
	明确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没有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得0分；有，则根据下列要点得分：
①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得1分；不够清晰、可衡量，得0.5分；不清晰、不可衡量，得0分；
②与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适应，得1分；不够适应，得0.5分；不适应，得0分；
指标得分为上述2项得分之和。
	南京市司法局虽然编制了2023年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但指标较少，未能将绩效目标分解成具体的可量化、可衡量的绩效指标，如缺少“调解成功率”关键质量指标，酌情扣0.5分，得1.5分。
	1.5

	
	A3资金投入
	A31预算编制科学性
	3 
	科学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上述4项条件都具备，得3分；每不具备一项，扣除1分，扣完为止。
	①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
②人民调解项目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相匹配；
③预算额度依据人民调解案件数量与补助标准进行编制，测算依据充分；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综上，指标得3分。
	3

	
	
	A32资金分配合理性
	2 
	合理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充分，得1分；不够充分，得0.5分；不充分，得0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合理，适应，得1分；不够合理或不够适应，得0.5分；不合理或不适应，得0分；                                                                                                      
指标得分为上述2项得分之和。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各区工作室规范化建设情况、调处案件成功率、调解员数量等因素进行分配，分配依据充分，得1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参照各区工作室规范化建设情况、调处案件成功率、调解员数量等因素，各因素分配占比分别为60%、20%、20%，各区额度分配合理，与各区实际相适应，得1分；
综上，指标得分=1+1=2分。
	2

	B
过程
	B1资金管理
	B11资金到位率
	3 
	100%
	用以反映和考核市级专项经费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数÷预算资金数）×100%
	①公调对接市级资金到位率达到100%，得2分；否则，以资金到位率乘以2得分；
②医患调解市级资金到位率达到100%，得1分；否则，以资金到位率乘以1得分。
指标得分为上述2项得分之和。
	①2023年公调对接市级资金预算安排数50万元，实际到位5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得分2分；
②2023年医患纠纷调解市级资金预算安排数15万元，实际到位1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得分1分。
综上，指标得分=2+1=3分。
	3

	
	
	B12预算执行率
	4 
	100%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数÷预算资金数×100%
	①公调对接预算执行率达到100%，得2分；否则，以预算执行率乘以2得分；
②医患调解预算执行率达到100%，得2分；否则，以预算执行率乘以2得分。
指标得分为上述2项得分之和。
	①2023年公调对接市级资金预算安排数50万元，实际支出5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得2分；
②2023年医患纠纷调解市级资金预算安排数15万元，实际支出1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得2分。
综上，指标得分=2+2=4分。
	4

	
	
	B13资金使用合规性
	3 
	合规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只要发生④的情况，指标不得分；未发生④的情况且其他3点全部符合，得3分；其他每出现1例不合规，扣除0.5分，扣完为止。
	①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资金使用符合项目预算批复的用途；
④未发现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综上，指标得3分。
	3

	
	B2组织实施
	B21管理制度健全性
	2 
	健全
	评价是否制定资金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中是否有明确的资金分配方法，资金分配因素是否全面合理；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①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合理，得1分；比较健全合理，得0.5分；不健全不合理，得0分；
②业务管理制度健全合理，得1分，比较健全合理，得0.5分；不健全不合理，得0分；
指标得分为上述2项得分之和。
	①2011年1月，南京市财政局、南京市司法局联合制定了《南京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市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宁司〔2011〕24号），但文件制定时间较久，已经过期，未及时修订；另外，未制定有关公调对接市级补助资金的管理办法，得0.5分；
②2020年3月，南京市医患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制定《南京市医患纠纷调处服务工作暂行规定》（宁医调〔2020〕01号），规定医患纠纷调处服务工作流程；2015年8月，南京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司法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调对接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宁政办发〔2015〕88号），规定公调对接的工作方式、工作机制，规范公调对接工作室建设标准，制定公调对接专职人民调解员考核办法，但文件制定时间较久，已经过期，未及时修订，酌情扣0.3分，得0.7分。
综上，指标得分=0.5+0.7=1.2分。
	1.2

	
	
	B22制度执行有效性
	6 
	规范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①公调对接工作是否符合《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司法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调对接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宁政办发〔2015〕88号）要求，医患纠纷调解工作是否符合《南京市医患纠纷调处服务工作暂行规定》（宁医调〔2020〕01号）要求，是否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职能；
②是否规范公调对接工作室及医调委建设，包括派驻人民调解工作室名称是否规范，派驻人民调解工作室配置是否规范，派驻人民调解工作室人员管理是否规范，如聘任人民调解员的条件是否符合，聘任程序是否合规，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考核工作（包含医患人民调解员）等是否规范；
③是否全面落实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包括调处程序是否规范，《人民调解卷宗》等存档材料是否齐全，案件信息是否及时录入调解系统，是否对突发性事件或激化为刑事案件的重大纠纷进行排查及风险评估，各区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是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各司法所、派出所与派驻调解室是否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工作例会，重大、疑难、复杂医患纠纷案件是否实行例会通报制度，是否落实跟踪回访机制等；
④各部门间对接是否顺畅；
全部规范执行，得满分；每发现1例不合规，扣除0.5分，扣完为止。
	①公调对接工作符合《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司法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调对接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宁政办发〔2015〕88号）的要求，医患纠纷调解工作符合《南京市医患纠纷调处服务工作暂行规定》（宁医调〔2020〕01号）的要求，发挥人民调解的职能；
②公调对接工作室及医调委建设规范，人民调解人员管理规范；
③部分案件卷宗未及时录入系统和档案。一方面，2023年全市未及时归档调解卷宗799件（其中：公调对接770件，医患纠纷29件），占比1.17%；另一方面，2023年全市未录入系统调解案件975件（其中：公调对接946件，医患纠纷29件），占比1.42%。扣0.5分；
④各部门间对接顺畅。
综上，指标得分=6-0.5=5.5分。
	5.5

	C
产出
	C1产出数量
	C11调处案件数量
	5
	≥60000件
	考察2023年全市公调对接与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案件整体受理情况。
	调处案件数量达到或超过60000件，得满分；否则按指标实际完成率乘以指标权重计分。
	2023年全市共受理人民调解调处案件68803件（其中：公调对接调处案件68539件，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案件312件）≥60000件，指标得5分。
	5

	
	
	C12工作例会次数
	2
	≥12次/所
	考察各区司法所、派出所与派驻调解室每月召开工作例会情况。
	所有驻所调解室与区司法所、派出所全年召开工作例会次数达到或超过12次，得满分；否则根据驻所调解室达标率按比例得分。
	根据各区司法局填报的各区驻所调解工作室信息统计表数据，2023年全市有108个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提供了相关数据，全年工作例会次数达到12次的共有71个，驻所调解室例会召开次数达标率=71÷108×100%=65.74%,指标得分=2×65.74%=1.31分。
	1.31

	
	
	C13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数量
	3
	≥1个/所
	考察全面推进“派驻制”对接方式，反映人民调解工作室入驻基层派出所的覆盖情况。
	所有基层派出所入驻的人民调解工作室数量均达到目标值，得满分；否则根据入驻人民调解工作室数量达标的派出所比例，每低于1%，扣权重分的5%，扣完为止。
	根据各区司法局填报的数据，全市共有152个派出所，设立派驻调解室152个，实现所有派出所全覆盖，指标得3分。
	3

	
	
	C14各区培训计划完成率
	2
	100%
	考察各区司法局对派驻人民调解员的岗前培训及年度培训计划实际完成情况。
区培训计划完成率=（区完成的培训数量÷区计划开展的培训总数量）×100%
	各区所有培训计划完成率均达到目标值，得满分；否则根据区级培训计划完成达标率乘以指标权重计分。
	根据各区司法局填报的数据，2023年全市12个区计划开展培训40次，实际完成培训40次，各区培训计划完成率均为100%，指标得2分。
	2

	
	
	C15岗前培训时长
	3
	≥5天
	考察对聘用的人民调解员的岗前培训时长达标（培训时长≥5天）情况。
	全市对新聘任的人民调解员岗前培训平均时长达标，得满分；否则按岗前培训平均时长目标完成率乘以指标权重计分。
	根据各区司法局填报的数据，2023年全市12个区有6个区新聘人民调解员并组织岗前培训，平均单次培训时长为2.42天，岗前培训平均时长目标完成率=2.42÷5×100%=48.4%，指标得分=3×48.4%=1.45分。
	1.45

	
	C2产出质量
	C21调处案件完成率
	3
	100%
	考察2023年公调对接与医患纠纷调处案件的实际完成情况。
调处案件完成率=（完成调解的案件数量÷受理案件总数量）×100%
	调处案件完成率达到目标值，得满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2023年全市共受理人民调解调处案件68851件（其中，公调对接调处案件68539件，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案件312件），已完成调解的调解案件68846件（其中，公调对接调处案件68539件，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案件307件），调处案件完成率=68846÷68851×100%=99.99%，指标得分=3×99.99%=3分。
	3

	
	
	C22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专职调解员配置达标率
	3
	100%
	考察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专职人民调解员配置情况，日均接处警40起（含40起）以下的派出所配置专职人民调解员2名，日均接处警40起以上的派出所，配置专职人民调解员3-4名。
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专职调解员配置达标率=（配置达标的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数量÷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总数量）×100%。
	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专职调解员配置达标率达到目标值，得满分；否则按达标比例得分。
	根据各区司法局填报的数据，2023年全市152个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中有83个提供了入驻派出所出警数据，根据人民调解工作室专职人民调解员配置要求：日均接处警40起（含40起）以下的派出所配置专职人民调解员2名，日均接处警40起以上的派出所，配置专职人民调解员3-4名。符合配置要求的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58个，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专职调解员配置达标率69.88%，指标得分=3×69.88%=2.1分。
	2.1

	
	
	C23培训活动参加率
	2
	100%
	考察人民调解员参与培训活动的情况。
培训活动参与率=（实际参加总人次数÷计划参加总人次数）×100%
	培训活动参与率达到100%，得满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根据各区司法局填报的数据，2023年全市各区组织各类培训40场次，应该参加培训2762人次，实际参加培训2624人次，培训活动参与率95%，指标得分=2×95%=1.9分。
	1.9

	
	
	C24案件当事人跟踪回访率
	2
	100%
	考察对公调对接与医患纠纷调处案件当事人跟踪回访情况。
案件当事人跟踪回访率=（已对当事人跟踪回访的案数量÷已完成调解案件总数量）×100%
	案件当事人跟踪回访率达到100%，得满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2023年全市完成调解的调解案件68846件（其中，公调对接调处案件67593件，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案件307件），对当事人跟踪回访的调解案件56884件（其中，公调对接调处案件56606件，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案件278件），案件当事人跟踪回访率=56884÷68846×100%=82.62%，指标得分=2×82.62%=1.65分。
	1.65

	
	
	C25绩效考核奖励对象资格符合率
	4
	100%
	考察2023年绩效考核奖励对象的资格符合情况。
绩效考核奖励对象资格符合率=（完全符合绩效考核奖励资格的对象数量÷绩效考核奖励对象总数量）×100%
	绩效考核奖励对象资格符合率达到100%，得满分；否则每低于目标值1%，扣权重分的5%，扣完为止。
	对人民调解员年度绩效考核奖励对象资格符合率100%，得4分。
	4

	
	C3产出时效
	C31医患纠纷调处案件完成及时率
	2
	100%
	考察2023年受理的医患纠纷调处案件的及时完成情况。按照《南京市医患纠纷调处服务工作暂行规定》（宁医调〔2020〕01号）要求：“...自受理案件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应完成调解，特殊情况报市医调中心同意后，可以延长调解期限，通常不超过60个工作日...”
调处案件受理及时率=（及时完成的医患纠纷调处案件数量÷已完成的医患纠纷调处案件总数量）×100%
	医患纠纷调处案件完成及时率达到目标值，得满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根据南京市医调中心填报的数据，2023年市级资金覆盖的6区中，完成医患纠纷调处案件278件，按文件要求及时完成调解224件。其中，自受理案件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解188件，经市医调中心同意延长调解的，自受理日开始6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解36件。医患纠纷调处案件完成及时率80.58%，指标得分=2×80.58%=1.61分。
	1.61

	
	
	C32重大矛盾纠纷报告及时率
	2
	100%
	考察2023年公调对接调处案件中及时报告重大矛盾纠纷的情况。
重大矛盾纠纷报告及时率=（及时上报的重大矛盾纠纷数量÷重大矛盾纠纷总数量）×100%
	重大矛盾纠纷报告及时率达到目标值，得满分；否则每低于目标值1%，扣权重分的5%，扣完为止。
	2023年全市上报的重大矛盾纠纷56件，均能及时上报，重大矛盾纠纷报告及时率100%，指标得2分。
	2

	
	
	C33案件当事人跟踪回访及时率
	1
	100%
	考察对公调对接与医患纠纷调处案件当事人及时跟踪回访情况（在15日内跟踪回访）。
案件当事人跟踪回访及时率=（及时对当事人跟踪回访的案数量÷已跟踪回访的案件总数量）×100%
	案件当事人跟踪回访及时率达到100%，得满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2023年全市对完成调解的调解案件当事人进行跟踪回访的调解案件56884件（其中，公调对接调处案件56606件，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案件278件），在案件完成15日内对当事人及时跟踪回访的案件53969件（其中，公调对接调处案件53691件，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案件278件），案件当事人跟踪回访及时率=53691÷56884×100%=94.39%，指标得分=1×94.39%=0.94分。
	0.94

	
	
	C34工作例会按时召开率
	2
	100%
	考察各司法所、派出所与派驻调解室每月按时召开例会情况。
工作例会按时召开率=（按时召开例会的次数÷召开例会总次数）×100%
	工作例会按时召开率达到100%，得满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根据各区司法所填报的各区驻所调解工作室信息统计表数据，全市152个驻所调解室，全年共召开工作例会961次，其中按时召开的961次，工作例会按时召开率达到100%,指标得2分。
	2

	D
效益
	D1社会效益
	D11调处案件成功率
	5
	≥95%
	考察2023年公调对接与医患纠纷案件的实际调解成功情况。
调处案件成功率=（成功调解的案件数量÷受理的案件总数量）×100%
	调处案件成功率达到目标值，得满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2023年全市共受理人民调解调处案件68851件（其中，公调对接调处案件68539件，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案件312件），调解成功案件67762件（其中，公调对接调处案件67484件，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案件278件），调处案件成功率=67762÷68851×100%=98.46%≥95%，指标得5分。
	5

	
	
	D12一般纠纷转为复杂纠纷数量
	2
	≤上年值
	考察因调解不及时、处置不适当引起的一般纠纷转为复杂纠纷发生情况。
	一般纠纷转为复杂纠纷数量低于或等于上年值，得满分；否则，按高于上年值的百分比扣分，扣完为止。
	根据各区司法局填报的数据，2023年全市一般纠纷转为复杂纠纷3件≤上年值（4件），指标得2分。
	2

	
	
	D13“民”转“刑”案件数量
	2
	≤上年值
	考察因调解不及时、处置不适当引起的“民”转“刑”案件发生情况。
	“民”转“刑”案件数量低于或等于上年值，得满分；否则，按高于上年值的百分比扣分，扣完为止。
	根据各区司法局填报的数据，2022-2023年全市均未发生“民”转“刑”案件，指标得2分。
	2

	
	
	D14越级上访案件数量
	2
	≤上年值
	考察因调解不及时、处置不适当引起的非正常越级上访案件发生情况。
	越级上访案件数量低于或等于上年值，得满分；否则，按高于上年值的百分比扣分，扣完为止。
	根据各区司法局填报的数据，2022-2023年全市均未发生越级上访案件，指标得2分。
	2

	
	
	D15群体性事件数量
	2
	≤上年值
	考察因调解不及时、处置不适当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情况。
	群体性事件数量低于或等于上年值，得满分；否则，按高于上年值的百分比扣分，扣完为止。
	根据各区司法局填报的数据，2023年全市发生群体性事件4件，高于上年值（3件）33.33%，应扣分数=2×33.33%=0.67分，指标得分=2-0.67=1.33分。
	1.33

	
	
	D16有责投诉件数
	2
	0件
	反映公调对接与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对调解对象合法权益的保障情况。
	未发生有责投诉事件，得满分；否则，得0分。
	2023年全市未发生有责投诉事件，得2分。
	2

	
	
	D17人民调解工作社会知晓率
	5
	≥85%
	通过问卷调研，反映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知晓情况。
	达到或超过85%，得权重分；低于85%，按比例得分。
	以电子问卷方式向南京市人民调解对象及社会大众开展2023年人民调解工作问卷调研，共收回有效问卷473份。对南京市人民调解工作的工作范畴、工作目的非常了解345人，知晓程度一般117人，不太知晓及不知晓11人。
人民调解工作社会知晓率=345÷473×100%+117÷473×70%=90.25%≥85%，指标得分5分。
	5

	
	D2满意度
	D21人民调解员满意率
	5
	≥95%
	通过问卷调研，考察项目实施后人民调解员对项目保障、绩效考核等工作的满意程度。
	根据问卷结果：
①人民调解员满意率达到或超过95%，得满分；
②低于目标值，按比例计分。
	以电子问卷方式向南京市人民调解员开展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461份。其中对南京市人民调解工作总体情况非常满意、比较满意及基本满意446人，不太满意及不满意15人。
人民调解员满意率=446÷461×100%=96.75%≥95%，指标得5分。
	5

	
	
	D22调解对象满意度
	8
	≥90%
	通过问卷调研，考察项目实施后调解对象对调解工作的满意度情况。
	赋予“非常满意”重要性权重100%、“比较满意”重要性权重80%、“基本满意”重要性权重60%，“不太满意”“不满意”重要性权重都为0%，来测算满意度。根据问卷结果：
①调解对象满意度达到或超过90%，得满分；
②低于目标值，按比例得分。
	以电子问卷方式向调解对象满意度开展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70份。其中对南京市人民调解工作总体情况非常满意237人，比较满意27人，基本满意3人，不太满意及不满意3人。调解对象满意度=237÷270×100%+27÷270×80%+3÷270×60%=96.44%≥90%，指标得5分。
	8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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